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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 

 

第三屆新北企業精典獎  

個人類申請書  

       (傑出女力類組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參選人：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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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參選企業資料表 

公司名稱  

負責人  統一編號  

設立日期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員工人數 
         人 

（以報名時僱用人數為準） 

公司簡介 

(100 字內) 
 

主要產品/ 

服務 

(100 字內) 

 

公    司 

登記地址 
 

工    廠 

登記地址 
請填寫新北市之工廠 

工    廠 

登記號碼 
請填寫新北市之登記資訊 

上市上櫃 

狀    況 
上市上櫃公開發行非公開發行    代碼：      

參選緣由 

(100 字內) 
 

聯絡人  職稱  

聯絡電話  E-mail  

聯絡地址 □同登記地址 □其他： 

申請企業保證所附資料文件均屬正確，如有不實願負一切責任，主辦單位得駁回其

申請或依職權撤銷資格。(請蓋企業及負責人印章) 

 

 

公司印鑑：           負責人簽章：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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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參選實績說明 

傑出女力類組 

參選人

姓名 
 職稱  

任本職

日期 
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□公司負責人 

□共同創辦人 

□董事、監察人或部門主管 

□以上皆非(檢附參選聲明書) 
工作經歷︰(以近 3次工作經歷為主) 

於參獎之前一年度或當年度，於任職公司產出具體傑出營運或管理成果： 

參選具體事蹟內容說明 

(一)專業管理 

1. 有效並正確的執行公司方針，完成所設定之工作目標，促進企業利益及效

率提升。 

2.  制定策略方案，並有效整合公司內外部資源，產生效益最大化。 

(二)領導能力 

1. 以創新性或獨特性做法，為部門帶來正面效益或相關變革。 

2. 有效溝通、激勵團隊、解決問題、凝聚單位共識等。 

(三)企業社會責任 

1. 環境責任推動：推動節能減碳、綠能、循環經濟與永續治理等具體作為。 

2. 社會責任與公益投入：帶領企業投入公益、文化永續、SDGs 與教育/產學

合作。 

3. 性別平等與公司治理：推動董監事性別平衡（任一性別不低於 1/3）及平

權治理。 

4. 職場平權與多元包容措施：推動托兒、親職友善、薪資平等、女性主管培

育與多元性別包容。 

5. 友善職場與人權實踐：推動新住民、身障、中高齡友善政策、EAP、彈性

工時與人權保障。 

註：表格若不敷使用，敬請自行調整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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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營運管理 

※請參照評審指標描述企業營運管理。 

(一) 企業規模：成立日期、資本額、營運概況、經營項目、主要產品及客

戶。 

(二) 企業經營理念、策略。 

(三)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。 

(四) 財務規劃結構與財務預估。 

(五) 對新北產業競爭力之貢獻。 

財務情形(單位：新臺幣元) 

項目 

年度 
111年(元) 112年(元) 113年(元) 114年(元) 

實收資本額     

營業收入淨

額 

    

營業毛利     

營業成本     

營業淨利     

稅前淨利     

稅後淨利     

每股盈餘 

(每股 10

元) 

    

 

註：表格若不敷使用，敬請自行調整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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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其他補充資料 

例如：照片、媒體報導、貢獻分享、認證、獎項等。 

註：表格若不敷使用，敬請自行調整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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傑出女力類組參選聲明書 

 

本公司推薦同仁                （姓名職稱）

參加新北企業精典獎「傑出女力」類組，雖非共

同創辦人或於公司擔任董事、監察人或部門主管

相關職務，然所負責之業務，為本公司經營、發

展決策之重要考量依據，特立此聲明，以玆證明。 

 

此致 

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 

聲明公司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大章） 

 

負責人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小章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參選人非企業負責人、共同創辦人、董(監)事或部門主管，需由公司檢附本聲明書。 


